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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

No.733 Dongfengdong Road      电话 Tel: (020)87138888

Guangzhou, China              传真 Fax: (020)877650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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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第2号招标公告

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告公司广告特刊承印商招标邀请函
各印刷厂（公司）：

本集团现对所属羊城晚报广告公司的《×××广告》印刷项目进行承印商招标，本次招标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。欢迎被邀请、有兴趣的印刷厂（公司）参与投标。

第一部分    通用内容

一、投标人须知：

1、投标人应符合中国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一切必要条件。

2、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过程中的一切的有关费用，不论投标结果如何。

3、投标人提交的标书内容及有关文件，中标与否，一概不退还。
二、投标人送交的投标文件应按照如下顺序和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，并将投标文件装订成册。

    （一）资料顺序

1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，并加盖公章。
2、印刷资质证书复印件一份，并加盖公章。
3、公司的介绍材料。
4、投标人出具的法人投标授权委托书。
5、印刷要求及报价表（请严格按照本公告第二部分的格式填报），价格应为标的运抵指定地点的到场、含税价格（投标书中的价格为最终报价）。
6、结算方式的具体要求。
7、售后服务说明。
8、过去12个月的主要用户名单。
9、投标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内容。

（二）要求

1、投标文件及招、投标双方之间的一切函电应使用中文书面形式。

2、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方要求的计量单位报价，报价货币种类为人民币。

3、投标人应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。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人提供证明其具备履约能力的必要证明文件，投标人提交的证明文件应使招标方满意。

4、投标文件一式一套，用文件袋密封并加盖公章。请在密封后的文件袋上填写 如下内容：

	投标人详细名称
	

	投标内容
	

	投标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
	固定电话号码
	
	传真号码
	

	联系地址
	
	邮编
	

	E-mail
	


投标文件及相关函电必须符合上述要求，否则将会直接导致废标。

三、其它要求

招标方与中标方签订印刷合同后，中标价格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变更。

第二部分    印刷商务要求及报价

1、 印刷商务要求

（一）、出版时间：2010年2月上旬

（二）印刷要求

1、印刷规格：正度对开（成品尺寸570mm×810mm宽），折成8开。
2、色彩：4C+4C。

3、页数：4P（双面单张）。 
4、用纸：105克“金东太空梭”哑粉纸。

    5、装订：切成品。

6、包装：上下垫纸，打十字带。

7、传版及交货时间：招标方通过网络向中标承印商传输版样文件（招标方使用方正飞腾制版系统）。中标承印商须于收到版样文件的第3天上午6时前将全部成品运送至招标方印务中心（黄埔大道中315号）。

二、报价要求

报价应采用从量分段报价方式，价格为广告特刊运抵本集团指定地点的到厂、含税价（含纸张、印刷、装订、包装、运输、增值税等）。

报价表

	印刷量（份）
	100000~199999
	200000~299999
	300000~399999
	400000以上

	报价（元/份）
	
	
	
	


三、注意事项：

（一）、《×××广告》特刊必须采用招标方指定用纸印刷，不得使用其它纸种代替。
（二）、投标人应谨慎安排生产计划，确保准时交货，保证招标方的出版计划。

第三部分    其它说明

1、 招标方在收到投标人的投标书后，保证不将投标内容向无关第三方泄露。

二、本公告的解释和修改：

1、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招标方。招标方对招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。

2、投标单位对招标公告若有疑问或不清的问题需澄清解释时，应在招标文件发布后1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方提出。招标方对此给予书面答复，同时将书面答复通知其它投标人。

3、招标方在距投标截止日期2日前，有权修改招标文件。修改后的文件将以书面方式通知所有投标人，并作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。发生上述情况或有其它非正常事件发生时，招标方将酌情延长招标截止日期。

三、投标截止期限：

投标人应于2010年2月1日上午11：00之前将投标方案送至本集团经营管理中心，任何在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方案视为无效。

投标截止日期前，投标人有权修改或撤消其投标文件，并以《修改/撤消通知书》的方式通知招标方。截止日期后，任何投标人不得修改其投标文件。

四、评标：

本集团招标委员会负责对所有投标文件进行审查，有权决定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方案为无效方案。招标委员会有权要求投标方对投标文件作出必要的解释说明，但投标方不得对投标方案作实质性修改。投标方的任何解释说明均应以书面形式送交本集团招标委员会，作为投标方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

招标结果将在评标结束后以书面方式答复投标人，通知中标、落标情况。招标方不对落标的投标人作任何解释。中标人应按中标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签订合同。

最低投标报价不能成为中标的保证。

五、评标的基本原则：

1、参选方案符合本公告的各项要求。
2、投标方案报价对招标方最有利。
3、交货期限和付款方案对招标方最有利。
4、能够提供最佳的综合性服务。
5、投标人具备良好的合同履行能力记录。

六、评议地点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羊城晚报报业集团

七、招标公告发放和联系部门：

招标公告发放、投标文件收取，均由本集团经营管理中心负责。如对本次招标有任何询问，请按以下信件、电话、传真或电邮方式联系：

联 系 人： 陈燕霞、黄小医
电    话：020-87138262、87138260
传    真：020-87765071

电    邮：yczjbcyx@ycwb.com

地    址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

         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印刷大楼五楼经营管理中心
邮    编：510085

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招标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27日

� EMBED Word.Picture.8  ���








PAGE  
4

_1001256649.doc
[image: image1.png]






